关于做好“党的十八大精神研究”系列课题申报工作的通知
各有关部门：

    举世瞩目的党的十八大已胜利闭幕。当前，全党全国各族人民正在掀起学习贯彻党的十八大精神的高潮。为积极配合本市广大干部群众学习贯彻党的十八大精神不断向广度和深度发展，市社科规划办决定从即日起，组织开展“党的十八大精神研究”系列课题（参考选题见附件）申报工作。现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申报要求

    1、申报“党的十八大精神研究”系列课题，申报者必须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为指导，认真学习、深刻领会党的十八大精神，全面理解党的十八大精神实质，准确把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理论体系、制度三位一体的精髓，在此基础上，结合本人研究基础，选择相关选题进行申报。

    2、“党的十八精神研究”系列课题共有22个参考选题，基本涵盖了党的十八大报告的主要内容。课题申报应围绕深刻领会系统阐述和坚决贯彻全面落实党的十八大精神这两个重点进行设计论证。预期研究成果应明确有限目标，突出重点，有利于促进全党全国各族人民学习贯彻党的十八精神的全面深入。

    3、“党的十八精神研究”系列课题面向本市所有理论社科工作者，申报条件与申报上海市哲学社会科学规划课题相同。

    4、申报“党的十八精神研究”系列课题，一般按参考选题进行申报。申报者也可在认真学习和准确把握党的十八大精神实质的基础上，自行设计题目进行申报。

    二、申报组织

    5、“党的十八精神研究”系列课题申报工作时间紧任务重，本市各相关科研单位管理部门应积极做好动员组织工作。各单位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研究中心、马克思主义学院、上海市社会科学创新研究基地，应将“党的十八精神研究”系列课题申报工作作为当前本部门学习贯彻党的十八大精神的一项重点工作，积极组织，精心准备、踊跃申报。

    三、时间安排

    6、“党的十八精神研究”系列课题申报工作从即日起，至12月3日止。申报课题经评审后，将于12月10日前公布立项。

    7、申报“党的十八精神研究”系列课题，须登录上海市哲学社会科学规划办公室网站，在网站上填写申请书，其方法与历年申报上海哲学社会科学规划系列研究课题相同。


    党的十八大精神研究选题

    一、党的十八大的历史地位、重要意义和理论贡献研究
    
    二、科学发展观的历史地位和重要意义研究

    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特色”研究

    四、我国发展的重要战略机遇期研究

    五、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研究

    六、基本国情、社会主要矛盾和国际地位“没有变”研究

    七、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总依据总布局总任务研究

    八、构建科学发展的制度体系研究

    九、增强创新驱动发展新动力研究

    十、构建现代产业发展新体系研究

    十一、培育开放型经济发展新优势研究

    十二、促进城乡发展一体化研究

    十三、决策权、执行权、监督权“三权”制约与协调研究

    十四、健全社会主义协商民主制度研究

    十五、培育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研究

    十六、增强全民族文化创造活力研究

    十七、社会建设及社会管理创新研究

    十八、走向社会主义生态文明新时代研究

    十九、推进海洋开发建设海洋强国研究

    二十、推动建设持久和平共同繁荣的和谐世界研究

    二十一、推进国防和军队现代化研究

    二十二、建设学习型服务型创新型马克思主义执政党研究

    二十三、题目自选*




                                          科研处
                                      2012年11月20日


* 第23选题为申请人根据通知要求自选命题。请在课题申请系统中填报时选择子课题（自选），具体题目在导出的WORD文档中（封面和数据页）标注。

